
关于印发《池州市贵池区 2024 年秋季开学

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交叉互查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贵市管〔2024〕103 号

局属各单位：

现将《池州市贵池区 2024 年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交叉互

查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9月 14 日



池州市贵池区 2024 年秋季开学校园食品

安全交叉互查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督促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校外供餐单位做

好秋季开学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 2024 年秋季开学期间广大

师生饮食安全。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安徽省在集中整治中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方案〉的通知》（皖市监办函〔2024〕105 号）、《池州市开

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池市监办

〔2024〕54 号）、《关于印发〈池州市贵池区开展中小学校园食

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贵市管〔2024〕

66 号）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做好2024年

秋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皖市监函

〔2024〕365 号）的文件要求，决定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全区

开展 2024 年秋季开学食品安全交叉互查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行动时间

2024 年 9 月 13 日上午

二、行动安排



各监管所抽调 2名执法人员，按照交叉互查行动安排表（附

件 1）对相应所开展检查。随机检查不少于 2家中小学食堂（含

校外供餐单位），所查辖区无中小学的抽查 2家其他学校。各

互查组要重点检查一次性供餐人数较多的、食品安全隐患较为

突出的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被检查所要提前与互查组对

接，确保完成检查任务。

三、督查内容

一是鼠患等病媒生物防治设施设备配备情况。将防鼠八项

措施作为从业人员培训、考核的内容，并纳入“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严格落实防鼠“一日两查”；二是规范复用餐饮

具清洗消毒。配齐与供餐人数相匹配的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并正

常运行，清洗消毒岗位从业人员有训、考核；三是规范大宗食

材采购。实行大宗食材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公示大

宗食材供货者信息，签订质量安全协议、建立大宗食材供应企

业评价与退出机制，落实进货查验义务；四是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制度。突出许可情况、食品安全自查、食品留样、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设施设备维护等制度落实情况；五是严格加工过程

控制。做好进货查验、清洗切配、加工烹饪、备餐供餐全过程

控制，确保生熟分开存放、食品烧熟煮透、餐饮安全卫生，加

工工具、容器等落实标识化管理；六是妥善处置食品安全问题

投诉。建立学校食品安全“你呼我应”工作机制，建立工作台



账、公示投诉举报反映渠道；七是餐饮服务监督检查要点表中

应检查的其他事项。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将此次

秋季开学食品安全交叉互查行动与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2024 年秋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有机结合，确保消除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二）详实记录，及时报送。互查组要根据督查内容进行

详细检查并填写交食品经营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附件 2）。在

检查结束后 2日内，将附件 2交至区局食品监管科。

（三）认真总结，落实整改。被检查的所要在检查结束后 7

日内，完成问题整改情况复核并向区局食品监管科报送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报告（附整改佐证材料）。

联系人：张润

联系电话：0566-2617919

附件：1.交叉互查行动安排表；

2.食品经营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何金华副区长。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9月 14日印发



附件 1

交叉互查行动安排表

组别 互查组 被检查所 备注

第一组 池口所 城关

第二组 秋浦所 杏花村

第三组 杏花村所 秋江

第四组 城关所 涓桥

第五组 里山所 马衙

第六组 秋江所 池口

第七组 牛头山所 殷汇

第八组 乌沙所 牛头山

第九组 殷汇所 梅村

第十组 梅村所 梅街

第十一组 梅街所 里山

第十二组 涓桥所 乌沙

第十三组 马衙所 秋浦

第十四组 墩上所 梅龙

第十五组 高新区所 墩上

第十六组 梅龙所 高新区



附件 2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许可证编号或

备案编号
检查次数 本年度第 次检查

检查内容：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人员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反食品浪费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规定，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日常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专项检查：秋季校园（含中小

学专项）。本次监督检查依据食品销售监督检查要点表☑餐饮服务监督检查要点表☑其他： 中小学整

治方案七项内容 ，共检查了（ ）项内容，其中重点项（ ）项，一般项（ ）项。

检查结果：本次检查发现不符合项（ ）项，其中：

重点项（ ）项，需重点跟踪整改，项目序号及具体内容如下：

一般项（ ）项，项目序号分别是：

结果处理：

此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和风险隐患问题；

□此次检查发现不符合监督检查要点表一般项目，存在轻微风险隐患，不涉及违法行为，责令当场改正，

且已整改到位；

此次检查发现不符合监督检查要点表相关项目，存在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简易程序行政处罚，

并做出责令限期整改决定；

□此次检查发现不符合监督检查要点表相关项目，涉嫌违法违规，建议立案查处。

□限你单位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并提交整改报告。

说明（可附页）：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执法）证件编号：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年 月 日（章）

备注：已提醒食品经营者落实《安全生产法》主体责任义务。


